
 

 

医学院临床医学（五年制）专业准入准出 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 

为贯彻“以本为本、以生为本”的育人导向，坚持“一院系一方

案、一专业一方案”的基本原则，尊重学生理性选择，满足学生个性

发展，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，有效配合学校完全学分制改革，

根据《西北大学完全学分制综合改革方案》和《西北大学普通全日制

本科生“专业分流、准入准出”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要求，学

院特制定临床医学（五年制）专业准入准出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工作组织 

学院成立由院党委书记、院长、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、分管学

生工作的副书记、专业负责人组成的专业准入准出工作小组，负责制

定专业准入准出考核办法，审核申请专业准入准出学生的资格和条件，

组织专业准入准出考核等工作。 

二、总体原则 

1.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 

2.学生自愿申请，尊重学生专业兴趣。 

3.兼顾专业教学资源规模。 

三、专业准入准出 

（一）专业准入时间和接收人数 



1. 专业准入申请时间在本科生入学的第一学期期末进行，只接收

同年级本科生的申请。 

2.计划接收准入专业人数原则上不超于总招生人数的 20%，具体

接收人数根据当年实际情况由工作小组确定并提前公示。 

（二）专业准入标准 

1.学生转入临床医学（五年制）专业须符合以下要求： 

1）政治坚定、身心健康、综合素质良好，体检符合《普通高等

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要求； 

2）理工科专业背景，符合学校转专业的基本要求，第一学期期

末无不及格课程； 

3）对临床医学专业有浓厚兴趣； 

4）参加学院组织的考核，成绩符合录入的名次。 

2.学生转出临床医学（五年制）专业须符合以下要求： 

1）政治坚定、身心健康、综合素质良好； 

2）学生入学后发现患有某种疾病或者生理缺陷，不能在临床医

学专业学习，但可以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； 

3）服从学院统一安排，转入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类学习。 

四、专业准入程序 

1. 学生转入临床医学（五年制）专业： 

1）个人申请 

学生应充分了解临床医学（五年制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计

划，根据专业准入标准和自身的学习基础、兴趣特长等理性填报，并



提交专业准入书面申请。 

2）资格审核 

学院专业准入准出工作小组对申请专业准入学生进行资格审核，

对通过审核学生予以公示。 

3）综合素质考核 

转入考核由笔试、面试两部分组成。笔试由学院统一组织，考核

内容为生物学和医学基础知识，总分 100 分，占转入考核成绩的 50%；

面试考核包含五个方面：职业兴趣与理想（30 分）、沟通交流能力（20

分）、逻辑思维能力（20 分）、自我调节能力（20 分）、英语表达能力

（10 分），总分 100 分，占转入考核成绩的 50%。 

4）专业准入结果公示 

根据排序结果和专业额定人数，确定专业准入学生接收名单并公

示，同时将相关材料报送学校教务处备案。 

五、专业准出 

（一）专业准出标准 

学生获得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中通识通修课程、学科专业课程、

开放选修课程及其他（毕业论文/毕业设计除外）教学及实践学分，

方可申请专业准出。 

（二）专业准出程序 

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交课程和实践学分证明材料，由准入准

出工作小组审核，获取专业准出资格的学生，学院安排毕业论文/论

文设计及答辩环节。 



（三）毕业条件 

学生达到专业培养方案规定标准后，可从专业毕业并取得毕业证

及相应专业学士学位证书。 

六、附则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医学院专业准入准出工作小组负责

解释。 

医学院 

2019 年 12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